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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法官人设

1985年出生的朱某，毕业于天津某警察

学院，自考过法学，毕业后曾在新疆某基层

法院实习，熟悉法院工作流程。2005年，她

跟着丈夫胡某回到温州生活。

2012年底至2013年初，朱某患病一直

需要人照顾。丈夫在医院照顾她时，将她上

学时拍的警员照片发到朋友圈，鼓励她坚

强，很多朋友也纷纷鼓励她要勇敢战胜病魔。

出院后，在家休养的朱某某天突发奇

想，决定对外谎称自己在某法院工作。

此后，朱某在朋友圈展示各种伪造的在

法院工作场景等情况，积极营造自己的法官

人设。

2022年5月，朱某和丈夫胡某在温州五

马街逛街，偶然遇到胡某的发小潘某，两家

人一起相约吃饭。席上，朱某向潘某一家透

露，自己在法院的执行庭工作。

过了几天，潘某联系朱某，说要给他们邮

寄一箱黄鱼，问朱某要地址。朱某通过丈夫胡

某的微信，发送某法院地址，并留下自己的联

系方式，加深潘某对自己法官人设的认同。

2022年 8月，潘某的公司遇到商务纠

纷，需要写答辩状。想到朱某是法官，潘某便

联系朱某帮忙。朱某答应下来并解决了问题。

在此期间，她添加了潘某妻子方某的微信。此

后，朱某经常在微信上和方某聊天，有意无意

透露低价法拍房、法拍厂、法拍车的信息。

而丈夫胡某，也跟妻子密切配合，还故

意将妻子伪造的人事任免书发给潘某。在夫

妻的套路下，潘某夫妇深信不疑。

骗走发小百万巨款

2022年 10月，朱某在跟方某聊天时，

编造说温州市区有一套法拍房，用47万元就

能拿到。方某心动，将这笔钱转给了朱某。

朱某随即伪造一份“拍卖成交确认书”给方

某，让她签字。

看起来正儿八经的这份“拍卖成交确认

书”，当然是朱某伪造的，不仅确认书上写明

的相关信息均为朱某编造，连某法院的印章

都是她在网上找到该法院的判决书，再用作

图软件抠下来PS上去的。

钱已经骗来了，但所谓的法拍房肯定变

不出来。于是，朱某对方某说，这套房子在

走过户流程了。再后来，朱某又编造说，有

套更便宜的152平方米的法拍房，只用47万

元。于是，方某又开始等着用这47万元去买

另一套更大的房子……

大概一个月后，朱某和丈夫又开始忽悠

潘某，发了很多法拍车的照片给潘某，说可

以低价买到好车，又骗

取了潘某夫妇 52.75 万

元。

2022 年底，潘某

向朱某咨询，永嘉瓯北

碧桂园有无法拍房，

朱某并未收手，她花

了1500元在碧桂园租

了一套跃层，谎称只

用132万元可以低价

拍下，她将钥匙交

给丈夫胡某，让他

带着潘某去看房，

之后还伪造了其他

楼盘的法拍房让潘

某参观。

因价格远低于

市场价，潘某想拍下，先后转了70万元定金

给朱某，作为两套房的定金。

短短几个月，潘某夫妇被骗走169.75万

元。案发后，朱某退还给二人62万余元。

周围熟人也不放过

丁某也是朱某的熟人。20年前，丁某和

朱某同在新疆乌鲁木齐工作。朱某嫁到温州

后，两人仍保持联系。交流中，朱某和丁某

说自己在某法院工作，丁某也没有怀疑。

2022年10月，朱某在朋友圈连发3辆低

价法拍车的信息。丁某来问，朱某说自己可

以凭借内部关系以起拍价给她。丁某信以为

真，转给了朱某62万余元。

在朱某骗丁某的过程中，潘某夫妇发觉

自己被骗，要求朱某返还款项。朱某“拆东

墙补西墙”，把从丁某处骗来的62万元中的

47万元还给潘某夫妇，但仍声称是法院退

费。

胡某莲是朱某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很多

年都没有联系，巧合之下，双方加了微信好

友。聊天中，朱某向胡某莲透露，自己曾是

一名律师，后面考到法院，又用同样的套路

骗了对方4.5万元。

2018年，朱某在夜跑中认识了毛某，朱

某介绍自己在法院工作，虚构低价法拍房的

事实。当时毛某的小姑子蔡某正好要买房，

便告诉蔡某及其朋友，3人因此被朱某骗取

86万元。

朱某还以介绍法院工作取得毛某信任。

2022年7月至2022年11月，朱某以虚构退

款手续费、押金、找关系的费用等借口，共

骗取毛某16万余元。

后蔡某等人怀疑自己被骗了，要求朱某

退出购房款。经多次催讨，朱某退还给蔡某

等人17万余元。

朱某还用同样方式向人行骗，但谎言总

有被戳破的一天。2023年2月6日，被害人

潘某报案，3月24日，朱某夫妇被抓获归案。

十余年间，朱某以虚假法拍房、法拍车

诱骗身边人低价购买的方式，共骗取384万

余元。这些被骗来的钱，陆续被朱某用于日

常生活开支。

永嘉县人民检察院认为，朱某、胡某诈

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触犯

了刑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一审支持检方指控，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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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潘哲睿 本报记者 顾洁丽
见习记者 金逸尘

在网络上打广告声称有“传统古方”，还有

“专家”专门为患者问诊，结果给患者配的药是批

发的，没有治疗功能，且价格极其低廉。该案受

害者遍及全国各地，涉及金额累计上亿元。

近日，经绍兴市柯桥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王

某华、彭某、刘某新等54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14年9个月至3年；全某磊、姜某

涛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2年6个月，均适用缓刑；某网络推广公司因

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罚金50万

元。

2020年 11月，绍兴的王先生深受疾病困

扰，“我在网上看到了关于湖北武汉A医院的广

告，上面说他们的中医门诊可以治疗我的病。”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王先生添加了医院微信

号。一名自称是陈助理的人告诉他可以实地就

诊，也可以网上问诊，专家会对症下药。

一名张姓主任医师在网上接待了他。一番

问诊后，他为王先生开了药。

王先生花费6480元购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不久后就收到了对方寄来的“古方颗粒”。“和

药一起寄过来的还有医院病历本，而且发货地

址的确是武汉A医院。”王先生说，病历本上写

有诊断情况和医生签名，一切都和在医院看病

一样。

然而，一个疗程结束并未见效，王先生找到

张医师，对方称他的体质与药丸不匹配，需要调

整药方。于是，王先生又相继购买两次药，分别

花费12960元、2172元。

“一点效果都没有。”由于涉及隐私，王先生

不想声张。直到2021年5月中旬，有民警上门

开展反诈宣传，他才意识到自己遭遇诈骗，决定

报案。

就这样，一个披着民营医院外衣售卖假药的

诈骗团伙浮出水面。

2021年5月底，警方在武汉一举抓获王某

华、彭某、刘某新等在内的诈骗犯罪团伙。同年

9月，该案被移送至绍兴市柯桥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

“王某华等人承包了医院的中医科室。”审查

中，检察官发现，刘某新所在的医院是一家具有

正规资质的综合性民营医院，在金钱的诱惑下，

刘某新与王某华、彭某达成合作协议，王某华等

人可以借用该院名义招募员工。

彭某特地给医院做了网站，吸引患者就诊。

员工到王某华的公司坐班，只需要在处方上签

字，有需要的时候在视频中露下脸，根据话术进

行问诊。所谓的“一人一方”药丸，也是公司统一

批发购买的，没有治疗功能，价格极其低廉。

同时，检察官还发现，彭某等人专门找了一

家网络推广公司，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大量中医

治疗疾病的广告和软文进行引流。

该院将该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后者随即立案

侦查，抓获某网络推广公司负责人全某磊、姜某

涛。经查，上述嫌疑人在明知他人实施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的情况下，通过编辑虚假广告内容、联

系平台代理投放广告、统计广告点击数据等方

式，提供广告推广服务，涉案资金达1800余万

元。

承办检察官表示，在办理该案时，检察机关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层级身份、职责作用、参与时

间等，确定打击范围，准确区分主从犯。2022年

2月至2023年5月，该院对诈骗案中的54人分

批提起公诉，并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中的

公司及两人提起公诉。

考虑到该网络推广公司除涉罪业务外，还在

正常开展其他经营项目，为此，检察机关开展涉

企调查工作，经论证后对被提起公诉的两名公司

负责人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并获法院判决

支持。据了解，该公司目前合法合规经营，运营

状况良好。

专家是假的
药也是假的
患者求医牵出大案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永检

对外谎称自己是某法院执行庭庭长，十余年间不断在微信朋友圈转发自己各种任
职、工作照片；丈夫也妇唱夫随，在朋友面前，帮助妻子营造法官人设。夫妻俩处心积
虑，只有一个目的——骗钱。

2023年11月20日，经永嘉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朱某及其丈夫胡某因诈骗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7年，并处罚金20万元、7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相
关损失。

永嘉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下达后，两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日前，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